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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發。

茲 載 列 江 蘇 龍 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本 公 司」）在 上 海 證 券 交 易 所 網

站(https://www.sse.com.cn/)刊發的：

1.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募集資

金存放與實際使用情況的專項核查意見》

2.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閒置募

集資金進行現金管理的核查意見》

3.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閒置募

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核查意見》

4.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銀行承兌匯

票支付募投項目資金並以募集資金等額置換的核查意見》

5.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資金投

資項目延期的核查意見》

6.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關於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權激勵

計劃註銷部分已獲授但尚未行權的股票期權之法律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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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江蘇龍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石俊峰

中國‧南京

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石俊峰先生、呂振亞先生、秦建先生、沈志勇

先生及張羿先生；非執行董事朱香蘭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李慶文先生、葉新先

生、耿成軒女士以及康錦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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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龙蟠

科技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到账时间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97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 400,00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扣除已支付的保荐及承销费（含税）人

民币 5,000,000.00 元后，公司收到的募集资金金额为 395,000,000.00 元。上述资

金已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到位，已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

并出具中天运[2020]验字第 90023 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户管理，再扣除律师、会计师、资信评级、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

用合计 2,439,0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总金额为 392,561,000.00 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978,5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5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

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 元。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位，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



运[2022]验字第 90024 号《验资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节余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年产 18 万吨可兰素项目”累计投入 11,092.61

万元，“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累计投入 3,522.25 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9,393.05 万元，“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累计

投入 29,626.59 万元（因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产 18 万吨可

兰素项目”、“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结项或变更后剩余资金均转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账户：791910170510601），用于“年产 4 万吨电池级

储能材料项目”，因此该项目两次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合并计算，该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余额计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计算）。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到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为 1,721.75 万元，

实际支付发行相关费用 222.75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销户转出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为 6.44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0.27 万元。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规模

化生产项目”累计投入 68,662.68 元，“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累计投入

25,619.79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50,451.13 万元，“年产 4 万吨电

池级储能材料项目”累计投入 29,626.59 万元（两次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合并

计算），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收到

的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为 3,030.29 万元，募集资金账户销户

转出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133.80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

户余额为 11,973.77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汉府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与全资子公

司龙蟠润滑新材料（天津）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1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更换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148），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的保荐机构，将承接原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

公司债券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持续督导工作。 

2023 年 9 月 23 日，公司披露《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后重新签订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司与宜春龙蟠时代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保荐

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7 日与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城东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南昌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汉府支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与全资子公司江苏可兰素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常州锂源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各项目实施主体、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监管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四方及五方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三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南昌路支行 125903537310507 0.27 

合 计  0.27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三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544377644819 53.73 

合 计  53.73 

（2）四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523577648926 211.47 

合 计  211.47 

（3）五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487177644930 11,708.57 

合 计  11,708.57 

注：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同。 

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 2024 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见附表 1）。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 2024 年度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表”（见附表 2）。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内，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

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金额为 50,000.00 万元。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

募集资金使用，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7.6 亿元（其中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0.4 亿元，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7.2 亿元）和自有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8 亿元

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单笔理财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期限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起至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止。该事项已经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均已到期赎回。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均已到期赎回。 

（五）募集资金项目节余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

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18 万吨可兰素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合

计 18,440.02 万元和对应募投项目专户累积理财收益和利息（以资金转出当日银

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并结

合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将“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定 2023 年底延长至 2024 年 6 月底。公司董事会同意

在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层进行原项目募集资

金及相关利息的划转并对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

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2024-015）。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进

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1,116.16 万元（包含理财收益及利息收入）以及后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前产生的利息收入与手续费差额所形成的节余款（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待上述节余募集资金转出后，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相应的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也将随之终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6 月 29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2024-076）。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4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情

况。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募集资

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存在违规情况。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龙蟠科技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遵守了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表： 

1、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附表 1：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39,256.1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342.5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977.75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9,430.3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5.42 

承诺投资项

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年产 18 万

吨可兰素项

目 

否 16,500.00 11,055.30 
未做分期

承诺 
37.89 11,092.61 / / 

2024 年 1

月 
594.98 不适用 否 

新能源车用

冷却液生产

基地建设项

目 

是 13,500.00 3,522.25 
未做分期

承诺 
/ 3,522.25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

金 
否 9,256.10 9,256.10 

未做分期

承诺 
/ 9,393.05 / /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年产 4 万吨

电池级储能
是 / 15,422.45 

未做分期

承诺 
7,304.63 15,422.45 / / 

2024 年 6

月 
6,006.83 不适用 否 



材料项目 

合计  39,256.10 39,256.10  7,342.52 39,430.36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募集资金项目节

余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是由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年产 18 万吨可兰素项目”、“新能源车用冷却液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结项或变更而来，为便于区分统计可转换公司债券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整体使用

情况，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结项或变更后拟投入该项目的金额作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累计投入金额，剩余投入金额计入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的投入金额。 



附表 2：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217,553.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7,079.1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58,937.7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

(2)-(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新能源汽

车动力与

储能电池

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

产项目 

否 129,000.00 129,000.00 
未做分期

承诺 
2,812.96 68,662.68 / / 

2025 年 5

月 
4,085.11 

不适

用 
否 

年产 60 万

吨车用尿

素项目 

否 38,553.11 25,557.79 
未做分期

承诺 
62.00 25,619.79 / / 

2024 年 1

月 
4,810.28 

不适

用 
否 

补充流动 否 50,000.00 50,000.00 未做分期 / 50,451.13 / / / 不适用 不适 否 



资金 承诺 用 

年产 4 万吨

电池级储

能材料项

目 

是 / 12,995.32 
未做分期

承诺 
14,204.14 14,204.14 / / 

2024 年 6

月 
6,006.83 

不适

用 
否 

合计  217,553.11 217,553.11  17,079.10 158,937.74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二）募投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三）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四）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情况” 

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详见本核查意见“三、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募集资金项目节

余资金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附表 3：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

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计

划累计投入

金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年产 4 万吨电

池级储能材料

项目 

新能源车用

冷却液生产

基地建设项

目 

9,977.75 9,977.75 

21,508.77 29,626.59 104.25 2024 年 6 月 6,006.83 不适用 否 

年产 18 万吨

可兰素项目

（节余资金） 

5,444.70 5,444.70 

年产 60 万吨

车用尿素项

目（节余资

金） 

12,995.32 12,995.32 

合计 28,417.77 28,417.77 21,508.77 29,626.59 104.25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

具体项目） 
详见本核查意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

明 
不适用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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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龙蟠科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

使用的情况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有利于提高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现金管理的金额 

公司（含下属公司）拟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循环滚动使用，但任一时点现金

管理余额不得超出上述投资额度。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的一般情况 

资金来源为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进展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987,5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26.5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 元（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到账，已经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24 号《验资

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募投项目按计划有序推进，本次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四）投资方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闲置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品种为低风险、

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

益型的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及证券公司保本型收益凭证等）。 

（五）投资期限 

本次授权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指定的

授权代理人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财务部门负责具体实

施。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

金使用，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使用闲置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适时进行现金管理，单笔现金管理

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现金管理产品，总体风险可控，但金融

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的

系统性风险。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1、公司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现金管理的审

批和执行程序，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现金管理产品的购买事宜，确保资金安全。 

2、投资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及公司正常运营。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

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

披露义务。 

5、公司资金管理部指定专人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台账和会

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并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

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

控制投资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12月 

/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1-12月 

/2023年12月31日 

货币资金 2,764,665,059.56 3,309,328,598.13 

资产总额 15,808,967,540.61 17,226,826,558.48 

负债总额 11,875,492,611.09 13,045,760,829.7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3,080,249,444.73 3,452,174,101.3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9,463,771.60 885,625,773.54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在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通过适度现金管

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二）现金管理的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产品将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处理，可能

影响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货币资金”科目，利润表中的

“财务费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投资收益”科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含下属公司）拟使用闲置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进行现金管理的行为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

定的投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建设和公司日常运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上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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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对

龙蟠科技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987,5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26.5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 元（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到账，已经中天运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24 号《验资

报告》，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24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

超过人民币 6 亿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

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

查意见。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 5 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

金额 

1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产项目 
129,000.00 68,662.68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25,557.79 25,619.79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00 50,451.13 

4 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12,995.32 14,204.14 

合计 217,553.11 158,937.74 

（二）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1、三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544377644819 53.73 

合计 53.73 

2、四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523577648926 211.47 

合计 211.47 

3、五方监管协议 

专户银行 银行账号 存放余额（万元）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港支行 487177644930 11,708.57 

合计 11,708.57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募投项目进展



情况，公司基于现有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

财务成本，满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

提下，公司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公司

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

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限未满前，若因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需要使用募集资金时，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

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四、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

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2025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

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

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监事会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

了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批准，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保荐机构对龙蟠科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

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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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 

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龙蟠科技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2,987,551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26.51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99,999,977.01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人民币24,468,856.18元（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5月18日到账，已经中天运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90024号《验资报告》，

且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使用募集资金投

资额 

募集资金已投入

金额 

1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产项目 
129,000.00 68,662.68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25,557.79 25,619.79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50,000.00 50,451.13 

4 年产 4 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12,995.32 14,204.14 

合计 217,553.11 158,937.74 



三、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

置换的具体方式和内控流程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资金使用成本，公司（含下属公司）决定在募投

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

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在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的申请、审批、支付等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1、用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应收票据或新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

资金项目款，明确资金支付的具体项目及使用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并根据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审批程序。 

2、具体支付银行承兑汇票时，由采购等有关部门填制付款申请单并注明付 

款方式为银行承兑汇票。按公司规定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逐级审核，审核通过后，

财务部门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 

3、财务部建立银行承兑汇票使用明细台账，按月编制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明细表，并抄送保荐代表人。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审核、批准后，将以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的募投项目所使用的款项每季度从相应的募集资金专户等额

转入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书面问询等方式对公司使用

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和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含下属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投项目应

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工程款等，将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资金

使用成本，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

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同意公司（含下属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期内，使用银

行承兑汇票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款项，并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龙蟠科技（含下属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

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相关议案

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龙蟠科技（含下

属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事项，

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龙蟠科技（含下属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

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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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龙蟠科技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62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2,978,551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6.51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199,999,977.01 元，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保荐费后的余额 2,177,803,577.01 元汇入公司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上述资金于 2022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位，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天运[2022]验字第 90024 号《验资报告》，且已全

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4,468,856.18 元后，本次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175,531,120.83 元。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

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根据公司 2022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

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并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暨全资子公司向全资孙公

司增资并提供借款的公告》，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项目总投资额 
使用募集资金 

投资额 

1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产项目 
251,843.65 129,000.00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43,293.42 38,553.11 

3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000.00 

合计 345,137.07 217,553.1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22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的

金额为人民币 158,937.74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拟使用募集

资金投资额 

已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募集资金使

用进度 

1 

新能源汽车动力

与储能电池正极

材料规模化生产

项目 

新能源汽车动力

与储能电池正极

材料规模化生产

项目 

129,000.00 68,662.68 53.23% 

2 
年产 60 万吨车用

尿素项目 

年产 60 万吨车用

尿素项目 
25,557.79 25,619.79 100.24% 

3 
年产 4万吨电池级

储能材料项目 
12,995.32 14,204.14 109.30%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0 50,451.13 100.90% 

合计 217,553.11 158,937.74 73.06% 

注 1：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现金管理收益、银行利息一并投入至募投项目中，因此，

部分募投项目的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超过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注 2：公司于 2024年 1月 29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

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

产18万吨可兰素项目”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年产60万吨车用尿素项目”

进行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18,440.02 万元和对应募投项目专户累积理财收益和利息

（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用于其他募投项目“年产 4万吨电池级储能材料项目”。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上述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管理层进行原项目募

集资金及相关利息的划转并对原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进行销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用于其他募投项目以及部分募投项目延期

的公告》（2024-015）。该事项已经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公司结合当前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其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对“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

规模化生产项目”进行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规模

化生产项目 
2025年 5月 2026年 5月 

（二）募投项目延长建设周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新能源汽车动力与储能电池正极材料规模化生产项目”旨在由公司控股孙

公司四川锂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四川遂宁建设年产 15 万吨磷酸铁锂正极材料产

能，该项目一期 2.5 万吨产能和二期 6.25 万吨产能已建成投产。由于募投项目建

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

也在根据国内外磷酸铁锂市场情况及自身生产经营的需要逐步推进新工厂的投

建进度。此外，由于项目建设规模较大，仍有部分土建款、工程结算款、设备款

尚未支付。 

在上述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充分考虑募投项目

建设周期与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决定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

调整。 

四、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公司将实时关注上述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在综合考虑外部市场环境、公司

实际情况等前提下，积极协调人力、物力等资源的配置，保障募投项目按期完成。 

五、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募投项目的用途和投向、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

系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和市场客观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本次对募投项



目的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

将该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原定 2025 年 5 月延长至 2026 年 5 月，监

事会、保荐机构已就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在

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建设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对上述事

项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等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因此，监事会同意

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经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

相关要求。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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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 

之 

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蟠科技”或“公司”）委托，担任公司本次实施 2023年股票

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本激励计划”）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

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核查工作，就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以下简称“本次注

销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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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引言 

一、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本法律意见书中相关词语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定义  释义 

公司、龙蟠科技 指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修订稿）》、草案修订稿 
指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 

本次激励计划、本激励计

划、本计划 
指 

龙蟠科技拟根据《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实施的股权激励 

激励对象 指 
按照本激励计划规定，获得股票期权的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人员 

股票期权、期权 指 
公司授予激励对象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

格和条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票的权利 

授予日 指 
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的日期，授予日必须为交

易日 

有效期 指 
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自股票期权授予日起至所有股票

期权行权或注销完毕之日止 

等待期 指 股票期权授予之日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段 

行权 指 
激激励对象按照本激励计划设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给

公司股票的行为 

可行权日 指 激励对象可以开始行权的日期，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 

行权价格 指 本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购买公司股票的价格 

行权条件 指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所必需满足

的条件 

《公司章程》 指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指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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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本所 指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本所律师 指 
本所为公司本激励计划指派的经办律师，即在本法律意

见书签署页“本所律师”一栏中签名的律师 

本法律意见书 指 

本所为公司本激励计划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

所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之法律

意见书》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含香港特

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二、 律师声明事项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并声明如下： 

（一）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

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基于本所对

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相关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二）龙蟠科技保证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原始书

面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确认函等文件资料，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

实和文件均已经向本所披露，并无任何隐瞒、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蟠科技已确认其所提供的所有材料的复印件、扫描件与正本原件完全一致。 

（三）本所律师业已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对龙蟠科技本次调整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性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四）本所仅对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价值、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合理性以及会计、财

务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用有关数据或结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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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认

可，对该等内容本所不具备核查和做出评价的专业资格。 

（五）本所律师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龙蟠科技的有关文件、资料和

证言进行审查和判断，并据此发表法律意见；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

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政府有关部门、龙蟠科技或者其他有

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发表法律意见。 

（六）本所同意龙蟠科技在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中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部分或

全部内容，但龙蟠科技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七）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龙蟠科技本次注销股票期权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公告，并依法对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八）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龙蟠科技为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之目的使用，未经本

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谨以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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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正文 

一、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批准与授权 

1、2023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与激励计划相关的事项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2023年 8月 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2023年 9月 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2023年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4、2023年 9月 5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

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5、2023 年 9 月 16 日，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更新后）的公示情况说

明及核查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

律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6、2023年 9月 19日至 2023年 9月 20日，公司独立董事叶新先生接受其

他独立董事委托，作为征集人就公司 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中审议的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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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全体股东公开征集了委托投票权。 

7、2023年 9月 22日，公司召开 2023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

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8、2023 年 9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股

票期权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此出具了核查意

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9、2023 年 11 月 10 日，公司完成了 2023 年激励计划的登记工作，最终登

记的股票数量为 604万份。 

10、2024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了同意本次注销股

票期权的意见。 

11、2024年 8月 1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

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了同意本次注销

股票期权的意见。 

12、2025年 3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的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发表了同意本次注

销股票期权的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已经取得现阶段所必要的批准

和授权，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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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 

（一）激励对象离职 

根据公司提供的员工离职证明材料及公司确认，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中共计有 26 名激励对象因离职原因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之“第十三章 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的相

关规定，公司拟注销该等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54.5万份。 

（二）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 

根据公司提供的 2024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相关材料，本次激励计划第

一个行权期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未达成。根据《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

稿）》之“第八章 股票期权的授予与行权条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拟注销 136名

激励对象在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合计 237.5万份。 

 

三、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注销股票

期权相关事宜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尚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次注销股票期权的原因、数量符合《管理办法》、《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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